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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在香港以國控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經營業務 ) 

（股份代號：0109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茲載列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交易所網站刊登的《2020 年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智明 

 

中國，上海 

2020年7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智明先生、于清明先生及劉勇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為陳啟宇先生、馬平先生、胡建偉先生、鄧金棟先生、文德鏞先生、關曉暉女士及馮蓉麗女士；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梓山先生、陳偉成先生、劉正東先生、卓福民先生及陳方若先生。 

 

* 本公司以其中文名稱及英文名稱「Sinopharm Group Co. Ltd.」根據香港公司條例註冊為非香港公

司。 



 

证券代码：163723                           证券简称：20 国药 01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人民币 100 亿元（含 100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8】1634 号文核准。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为本次债券的第三期发行，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

超过 27 亿元（含 27 亿元）。 

2020 年 7 月 24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簿记建档。

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

券的票面利率为 3.27%，实际发行规模为 27 亿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

内前 2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2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1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2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或减去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1 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

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1 年票面利率仍维

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2020 年 7 月 28 日面向合格投

资者网下发行本期债券（证券简称为“20 国药 01”）。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 2020

年 7 月 23 日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国药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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